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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 別：法律學研究所、水上警察研究所海洋法制組 

科  目：法學緒論(同等學力加考) 

 

作答注意事項： 

1.本試題共 4大題，每題各占 25分；共 1頁。 

2.不用抄題，可不按題目次序作答，但應書寫題號。 

3.禁用鉛筆作答，違者不予計分。 

 

一、司法警察（官）實施刑事偵查措施與行政警察（官）從事行政調查

工作，兩者所應遵循之法律基本原則，有何異同？試申論之。 

二、實定法之法律條文，經常使用抽象之文字表述，例如誠實信用、公

平合理、公序良俗、顯可憫恕、公正客觀、犯罪嫌疑、不正方法…

等。因此，實定法之法律條文，在具體個案適用時須經解釋，方能

做為具體判斷與操作之依據。法律條文之解釋方法為何？試申論

之。 

三、法律的分類當中，可區分為國際法與國內法，試從法源、立法程

序、法律解釋以及制裁方式等層面，說明兩者之差異。 

四、在國內法上，法律關於人的效力可分為「屬人主義」與「屬地主

義」，試問兩者之意義，以及其例外狀況。 


